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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邊談判：WTO「服務業國內規章複邊倡議」進展 

Updated: 2023.08.01 

一、 簡介 

含我國在內之 59個理念相近會員於 2017年 12月第 11屆

部長會議（MC11）期間發表「服務業國內規章聯合部長聲

明」（WT/MIN(17)/61），指示在次屆部長會議前完成依服務

貿易總協定（GATS）第 6條之 4之國內規章規範談判。服

務業國內規章聯合倡議（Joint Initiative on Services Domestic 

Regulation）計有 69 個會員（含我國、美、中、日、韓、

香港、加、澳、紐、瑞士、巴西、歐盟之 27個會員國、英

國及新加坡等）參與。其服務貿易額總合已逾全球服務貿

易額之 92%。印度、南非及大部分的東協（ASEAN）國家、

非洲國家及 LDC國家並未參與。 

二、 目標： 

會員針對服務貿易供應者或營運商之核發證照及資格審查

之程序和技術標準等措施，訂定以下規範： 

（一） 透明化：公布（含以電子檔方式）取得證照、資格應符合

之條件、申請程序、費用，及設立答復服務供應商或申

請人詢問之適當機制等。 

（二） 法律上的確定性及可預測性：公布審查證照、資格所需

時間、審查進度，及提供申請人更正或補足申請資料之

機會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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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提升監管之品質及便捷化：每一證照以向一個主管機關

提出申請為原則、允許在年度內隨時提出申請，或至少

在合理之特定時間內提出申請，及核照之費用應合理及

透明化，且費用本身不得構成提供相關服務之限制等。 

三、 推動方式： 

（一） 完成談判：參與本倡議之會員在 2021年 12月 2日發表

完成談判之宣言（WT/L/1129）；內容包括完成談判之宣

言、獲致之協議內容及發布宣言後針對參與會員所提出

之市場開放承諾表進行認證之工作時程。獲致協議之最

終文本名為「服務業國內規章參考文件」（Reference Paper 

on Services Domestic Regulation，INF/SDR/2）。 

（二） 認證程序：會員提出之服務業市場開放特定承諾表草案，

須經過「認證」（certification）始能生效實施；其程序係

依「服務貿易理事會」（CTS）通過之第 S/L/84文件所載。

根據該程序，倘無其它會員在 45天內提出異議，即完成

認證；倘有會員對所提之認證內容提出異議，可循雙邊

諮商解決；提出異議之會員倘在諮商後撤回異議，認證

即可順利完成。提出認證之會員可在接獲異議或諮商未

達滿意結果後，改依第 S/L/80 文件所訂程序「修改」

（modification）承諾表之方式，使其生效。 

四、 目前進展： 

我國已在 2022年 11月完成國內法定程序，並向秘書處提

出認證通知。其他談判會員亦多已提交承諾表認證通知文



 

3 
 

件。目前仍認證的程序問題有待克服。認證會員將依相關

程序採取共同行動，儘早將談判成果付諸實施。 


